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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-2 自行车 

1.购买自行车 
 自行车可以在自行车店或家用物品中心购买。必须在购买自行车的商店进行防盗登录。防盗登录费
１台５００日元。 

 

2.自行车的停放 
 停放自行车的时候不要影响步行者或他人的通行。尤其是电车站的周围，有的地方是条列规定禁止
停放自行车的地方。在禁止区域停放自行车，尤其会妨碍老年人或盲人利用车站。 
如违反条例停放自行车，自行车会有可能被强行移动到规定的保管场所。自行车被强行移动之后,不
支付保管费、移动费,则有可能不退还自行车。移动后会有一定的保管期限，请在期限内领取自行车。
将自行车被移动的地点、日期告诉市区町村役所，以询问领取自行车的地点、费用、时间等。(附录 Ⅸ
-1 51页) 

 

3.自行车被盗时 
 如果自行车被盗，应去附近的警署报案。被盗的自行车找到时，警察会与你联系。
自行车上应写上住址与姓名。 

 

4.不拾自行车 
 即使看到有被扔弃的自行车,也可能是他人偷窃来之后扔在这里的。如果这辆自行车的车主已经报
案的话,骑这辆自行车有可能被卷入麻烦。因此,请千万不要路拾自行车。 

 

５．交通规则 
 自行车原则上应在机动车道行驶。必须在机动车道的左侧靠边行驶。要与汽车一样遵守交通信号。
禁止载人骑车。（但未满６岁儿童乘坐儿童用乘车坐椅，且骑车人满１６岁以上的情况除外） 
 除标有可通行标志的人行道以外，原则上自行车不能在人行道行驶。如在机动车道行驶具有危险的
话，可以在人行道行驶。这时应该在人行道靠机动车道的一边行驶。如果会妨碍步行者通行时，请暂
时停车或下车。 
 夜晚骑车请务必点灯。大阪府禁止一边打手机电话，一边骑车的行为。 

 

 


